教育系统填报说明

一、香洲区辖区范围

香洲区辖区范围包括：南屏镇、拱北街道、吉大街道、狮山街道、翠香街道、香湾街道、梅华街道、前山街道、湾仔街道、凤山街道。
二、自主申报对象

在香洲辖区内居住的自然人(包括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）以及在香洲辖区外居住但户籍在香洲辖区的公民，不包括在香洲辖区内短期停留的区外人员、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。

本次普查以户（即住房单元号、宿舍房号）为单位进行登记（租户和房东分开两户登记），每一家庭户或者集体户（居住生活在同一个房子里的人没有家庭成员关系）只需要由其中一人申报全户人员信息即可。
教育系统申报对象包括：学校教职员工、住校学生、学生家长。
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家长以户（住户单元或者集体宿舍）为单位填报，需要填报的人员包括：

1. 经常住在您家里的人。如：爸爸、妈妈、孩子、爷爷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、住家保姆、寄住亲戚等。

2. 经常住在您家，由于临时出差、探亲、旅游或值夜班等原因外出的人（视为居住在您家）。

3. 幼儿园全托孩子，小学、初中住校生（视为居住在您家）。

4. 户口在您家，但是在学校住宿的高中、大学生和在外打工常住外地的也要登记（登记为户口在本户，但不居住在您家的人）。

不包括：

1. 现役军人和武警。

2. 由于临时出差、探亲、旅游等原因，暂住在您家的人。 

学校住校生以户（宿舍房号）为单位填报，需要填报的人员包括：

共同居住生活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人，只需要由其中一人申报全户人员信息即可，宿舍以集体户进行申报。
三、自主申报内容

自主申报的主要内容为本人及家庭成员的以下信息：姓名、公民身份号码、性别、年龄、民族、受教育程度、行业、职业、迁移流动、婚姻生育、死亡、住房情况等。

四、注意事项
在自主申报时，请按照自主申报指引进行申报，并注意如下事项：
居住在集体宿舍的人员请以集体户进行申报，由其中一人负责登记全户人员的信息，并由此人作为户主。

（二）居住在香洲区人员以现居住地址进行申报，若户口登记在香洲区辖区范围内，但不居住在香洲区，请以户口登记地址进行申报（户口在，人不在）。若是租户，请以户中其中一人作为户主，与房东没有关系，租户与房东分开两户申报。
（三）自主申报填写顺序：先填写住户信息表，再逐人添加，填写个人项目。

（四）有下拉选项的项目，根据实际情况选填，每个项目只能选择一个选项；没有下拉选项的项目，用文字或阿拉伯数字据实填报。

（五）申报过程中，自主申报小程序会即时审核，如项目填写异常，请根据提示信息对异常项目进行核实或修改，确认无误后，可继续进行填报。

（六）信息填写完毕后，经审核通过，并再次核对所填信息无误后，签字确认完成上报。

（七）自主申报以“户”为单位登记，每户只需申报一次即可，本人或家庭成员，已通过某一渠道（如通过学校以家长身份、家人通过工作单位或其他地方）完成了自主申报，无需重复申报，但需备注相关情况。

（八）请务必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填报人员信息，不漏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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